
１、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烟台冰轮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１１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秀欣 刘莉

电话

０５３５－６６９７０７５

，

６２４３５５８ ０５３５－６６９７０７５

，

６２４３５５８

传真

０５３５－６２４３５５８ ０５３５－６２４３５５８

电子信箱

ｚｑｂ＠ｙａｎｔａｉｍｏｏｎ．ｃｎ ｚｑｂ＠ｙａｎｔａｉｍｏｏｎ．ｃｎ

２、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收入（元）

１

，

５２７

，

７９０

，

２８８．４１ １

，

５２２

，

８６１

，

７８８．８８ ０．３２％ １

，

７０２

，

５１２

，

３５６．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５３

，

４６１

，

６４６．３８ １４１

，

８２５

，

８６１．９２ ７８．７１％ １５７

，

６６２

，

３１３．４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１５４

，

２９１

，

２６６．１４ １４０

，

３５７

，

９７６．２３ ９．９３％ １５５

，

８７１

，

７２５．２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８１

，

５４４

，

６６９．２５ １５０

，

０１５

，

９４７．０４ －４５．６５％ ７０

，

９６３

，

３５７．１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６４ ０．３６ ７７．７８％ ０．４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６４ ０．３６ ７７．７８％ ０．４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８．５１％ １２．３％

增加

６．２１

个百分点

１７．７８％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２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２０１１

年末

总资产（元）

２

，

５５４

，

９９５

，

１３５．５３ ２

，

２４０

，

２７６

，

４７７．４３ １４．０５％ ２

，

２８５

，

６９８

，

６１８．６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５０３

，

７８２

，

０４９．０８ １

，

２３７

，

６２９

，

０４４．９８ ２１．５１％ １

，

０６８

，

３９４

，

０９１．５４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２

，

８９６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

易日末股东总数

２４

，

９７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４．０７％ ９４

，

９７５

，

４５５ ０

质押

４６

，

９３７

，

６８６

烟台国盛实业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２．６９％ ５０

，

０９０

，

４８７ ０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１．４１％ ４５

，

０１５

，

０００ ０

交通银行

－

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成长类行业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１３％ ４

，

４７６

，

２１８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１．１２％ ４

，

４０１

，

８８８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泰达宏利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０１％ ３

，

９９９

，

７８７ ０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其他

０．９１％ ３

，

６００

，

０９３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稳健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６７％ ２

，

６３０

，

９２９ ０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天治核心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６６％ ２

，

６２０

，

５００ ０

林奇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５％ ２

，

１７９

，

５００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

３

名股东同为国有法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十大股东名册中，有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股

３

，

４５０

，

９４３

股，持股比例为

０．８７％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３

，

３５９

，

７２２

股，持股比例为

０．

８５％

。将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股股东明细跟公司股东名册中的其

他股东混合排序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前表所示。

（

３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致力于在气温控制领域为客户提供系统解决方案，主要从事商业冷冻设备、工业冷冻设备及应用

系统集成、工程成套服务，广泛服务于食品冷链、物流、石化、医药、能源等行业。

报告期内，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公司贯彻“两保一控”经营方针和“改进与提升”战略主题，

持续创新，奋力拼搏，保持了健康稳健发展。

公司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市场拓展取得新成绩。公司设计并承建的中国工商制冷行业冷冻冷藏用

ＮＨ３／ＣＯ２

复叠制冷系统替代

Ｒ２２

示范项目———大连獐子岛集团贝类及海参冷冻加工中心项目成功交付使

用，公司举办了系列路演活动和学术研讨，公司的

ＣＯ２

制冷系统解决方案在业内引起广泛关注，开始进入规

模化应用阶段。

公司技术创新取得新成果，污水源热泵机组获山东省技术创新优秀新产品一等奖，

ＭＶＬＤ

系列流态化单

体速冻装置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节能型工艺过程气体压缩机组获烟台市技术发明三等奖。烟台冰轮

制冷空调节能服务有限公司入选了国家第五批节能服务公司备案名单。

承载着冰轮基业长青的愿景，

ＭＣＰ

（运营管理协同平台）一期

７

月

２

日成功上线，并成功年结。公司信息化

工作完成了里程碑式跨越，沿着客户价值创造链，初步实现了从客户端到客户端最简洁并控制有效的链接，

主要业务的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工作流同步高效运行，将有力地助推企业运营管理水平的跃升。

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于元波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811� � � �证券简称:烟台冰轮 公告编号:2014-04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14年

第一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3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发出

,

会议于

2014

年

3

月

26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8

人

,

董事孙晓因公务未能出席

,

委托独立董事

杨利代为行使表决权。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于元波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

一、审议通过《关于核销应收款项坏账损失的议案》

同意

2013

年度核销应收款项坏账损失

973.97

万元。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

201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

2013

年度实现净利润

224,851,369.79

元

,

按照公司章程规定提取

10%

法定

盈余公积金

22,485,136.98

元

,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397,212,139.36

元

,

扣除已分配

2012

年度现金股利

39,459,727.

39

元

,

本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560,118,644.78

元。

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394,597,417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人民币

1.00

元

(

含税

),

合计

39,

459,741.70

元。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2014

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在

2014

年度为公司审计

,

审计费用为

75

万元

(

其中

:

财务报告

审计费用

55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20

万元

)

。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六、在于元波、李增群、王仁升、张春凯等

4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14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七、审议通过《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增加使用现金管理工具的议案》

同意增加使用债券质押式回购、货币基金、银行

/

券商活期理财及短期保本理财计划等新型现金管理工

具

,

额度为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50%,

在额度范围内可滚动使用。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九、在于元波、李增群、王仁升、张春凯等

4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综合办公

楼〈房屋租赁合同〉部分内容的议案》

同意租金修订为

334

万元

/

年

,

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表决结果

:

赞成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以上第二、三、四、五、八项内容尚须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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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14年

第一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

年第一次会议于

2014

年

3

月

26

日下午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

会议

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监事

3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董大文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

一、审议通过

201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

反映了公司

2013

年度情况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对纳入评价范围的业务与事项均已建立了内部控制

,

并得以有效执行

,

达到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目标

,

不存在财务报告和非财务报告重大缺陷。

监事会对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不存在异议。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核销应收款项坏账损失的议案》

同意

2013

年度核销应收款项坏账损失

973.97

万元。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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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

,

公司与第一大股东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会发生数量众多的产品

及部件购销交易

,

这些交易金额小

,

占比低

,

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

2014

年预计公司与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企业烟台石川密封垫板有限公司、烟台顿汉布什工业有限公司、烟台冰轮换热技术有限公司、烟台冰轮

压力容器有限公司发生的采购、销售商品等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4880

万元

,

去年同类交易金额为

3692.87

万

元。

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

,

公司独立董事事先认可了该事项

,

公司

2014

年

3

月

26

日召开的董事会

2014

年第一

次会议

(

临时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关联董事于元波、李增群、王仁升、

张春凯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了表决

,

全体非关联董事同意该项议案。本关联交易事项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

二

)

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

:

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２０１４

年预计金

额

２０１３

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

烟台石川密封垫板有限公司

２３０ ２２１．１７ ０．２９

烟台顿汉布什工业有限公司

１１００ ９０８．５９ １．１８

烟台冰轮换热技术有限公司

９２０ ３０９．０７ ０．４０

烟台冰轮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 ９８３．０５ １．２８

小计

３４５０ ２

，

４２１．８８ ３．１５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烟台顿汉布什工业有限公司

１３００ １

，

１７７．０５ ０．７７

烟台冰轮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１３０ ９３．９４ ０．０６

小计

１４３０ １

，

２７０．９９ ０．８３

合 计

４８８０ ３

，

６９２．８７ ３．９８

(

三

)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为

434

万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

一

)

基本情况

1

、烟台石川密封垫板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石川伸一郎

注册资本

:6694.65

万元

主营业务

:

制造、销售密封垫板

2

、烟台顿汉布什工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麦克斯

注册资本

:1350

万美元

主营业务

:

制造、销售冷水机组及相关附件

3

、烟台冰轮换热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李增群

注册资本

:600

万元

主营业务

:

制造、销售换热器

4

、烟台冰轮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李增群

注册资本

:400

万元

主营业务

:

制造、销售压力容器、制冷附属设备

(

二

)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述关联人与公司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

三

)

履约能力分析

烟台石川密封垫板有限公司、烟台顿汉布什工业有限公司、烟台冰轮换热技术有限公司、烟台冰轮压力

容器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正常

,

资信良好

,

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采购、销售商品关联交易按市场价格定价

,

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关联交易协议

尚未签署

,

将在实际采购或销售过程中签订有关购销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人的采购、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

,

系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产品及部件的购销

,

属于正

常的业务往来

,

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

,

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

,

公司与关联人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

面保持独立

,

上述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预计

2014

年度与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活

动

,

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

,

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

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

,

该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第一次会议

(

临时会议

)

决议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１、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隆平高科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９８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志新 张倩

电话

０７３１－８２１８ ３８８１ ０７３１－８２１８ ３８８０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２１８ ３８８１ ０７３１－８２１８ ３８８０

电子信箱

ｌｐｈｔ＠ｌｐｈｔ．ｃｏｍ．ｃｎ ｌｐｈｔ＠ｌｐｈｔ．ｃｏｍ．ｃｎ

２、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收入（元）

１

，

８８４

，

７１６

，

２６６．５１ １

，

７０５

，

３０９

，

７６２．１８ １０．５２％ １

，

５５２

，

２６９

，

２３９．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８６

，

２７６

，

８２７．６７ １７１

，

０５９

，

９８１．３７ ８．９０％ １３３

，

３８０

，

１１３．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１０６

，

０８２

，

７４０．２１ ７５

，

８４４

，

３７６．８６ ３９．８７％ １４０

，

４８８

，

３９９．１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２４６

，

９２０

，

７４７．６４ ２０９

，

３３６

，

８９７．７６ １７．９５％ １９４

，

８１５

，

９４８．１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５ ０．４１ ９．７６％ ０．３２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５ ０．４１ ９．７６％ ０．３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４．６２ １４．９４

降低

０．３２

个百分点

１３．００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２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２０１１

年末

总资产（元）

３

，

８３２

，

７７９

，

８０３．７２ ３

，

５９１

，

６５４

，

４９１．６０ ６．７１％ ２

，

９７８

，

６１１

，

７３７．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５８０

，

０８４

，

０６５．５２ １

，

２２１

，

０７２

，

２４４．９１ ２９．４％ １

，

０７３

，

４０７

，

８９４．７５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３８

，

６６９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日末股东总数（户）

５０

，

１５９

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或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

报告期末持股

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南新大新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７．２４％ ７１

，

７００

，

００５ ０ ０ ７１

，

７００

，

００５

质押

６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湖南杂交水稻研

究中心

国有法人

８．０４％ ３３

，

４２８

，

５７１ ０ ０ ３３

，

４２８

，

５７１ － －

交通银行

－

博时

新兴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２８％ １７

，

７８９

，

７０７ １５

，

２８９

，

８６８ ０ １７

，

７８９

，

７０７ － －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六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６８％ １５

，

２８９

，

９７３ １２

，

１１６

，

８９６ ０ １５

，

２８９

，

９７３ － －

中国银行

－

嘉实

研究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２９％ １３

，

６８０

，

０７７ １３

，

６８０

，

０７７ ０ １３

，

６８０

，

０７７ － －

中国银行

－

嘉实

主题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４９％ １０

，

３５５

，

５５６ １０

，

３５５

，

５５６ ０ １０

，

３５５

，

５５６ － －

袁隆平 境内自然人

１．６１％ ６

，

６８５

，

７１５ ０ ０ ６

，

６８５

，

７１５ － －

中国工商银行

－

建信优化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５７％ ６

，

５２０

，

６８２ ５

，

００９

，

５８２ ０ ６

，

５２０

，

６８２ － －

全国社保基金六

零一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２４％ ５

，

１３６

，

９８８ ５

，

１３６

，

９８８ ０ ５

，

１３６

，

９８８ － －

华夏成长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２１％ ５

，

０４９

，

９０１ ５

，

０４９

，

９０１ ０ ５

，

０４９

，

９０１ － －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

成为前

１０

名股东的情况（如有）（参见

注

３

）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

１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袁隆平先生为公司发起人股东，袁隆平先生任湖

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法定代表人；中国银行

－

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与中国银行

－

嘉

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同属于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与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一组合同属于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除此之外，根据公司已知资料未

发现上述前十名股东之间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２

）根据公司已知资料，未发现前十名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湖南新大新股份有限公司

７１

，

７００

，

０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１

，

７００

，

００５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３３

，

４２８

，

５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３

，

４２８

，

５７１

交通银行

－

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７

，

７８９

，

７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

，

７８９

，

７０７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１５

，

２８９

，

９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

，

２８９

，

９７３

中国银行

－

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

，

６８０

，

０７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

，

６８０

，

０７７

中国银行

－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３５５

，

５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３５５

，

５５６

袁隆平

６

，

６８５

，

７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６８５

，

７１５

中国工商银行

－

建信优化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５２０

，

６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５２０

，

６８２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一组合

５

，

１３６

，

９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１３６

，

９８８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０４９

，

９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０４９

，

９０１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１０

名无限售流

通股股东和前

１０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

１

）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袁隆平先生为公司发起人股

东，袁隆平先生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法定代表人；中国银行

－

嘉实研究精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与中国银行

－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同属

于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与全国社保基金六

零一组合同属于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除此之外，根据公司已知资料未发

现上述前十名股东之间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２

）根据公司已知资料，未发现前

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与前十名股东之前

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无

注：新大新股份原将持有本公司

６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质押给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上述被质押股份

中的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１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

记。质押解除后，新大新股份又于当日将本公司

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继续质押给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为

其向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的贷款提供质押担保。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新大新股份质押股份数共计

５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

３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１

、概述

根据既定战略目标，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完成以下几件大事：

（

１

）完成重大资产重组，顶层设计取得阶段性成果

报告期内，公司如期完成了产业核心骨干持有的湖南隆平、安徽隆平和亚华种子等三家子公司的股权

上移工作，将公司三家核心控股子公司的所有股东利益均统一至上市公司平台。不仅短期内大幅增加了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权益，以

２０１３

年为例，如果将上述三家子公司核心骨干持有的股权所对应的净利润合

并到上市公司（因为股权上移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底完成，因此对应损益未合并到上市公司净利润而是列入上市公

司资本公积金），则有可能增加上市公司净利润

１３

，

２７９．７３

？万元，占上市公司净利润的比例为

７１．２９％

；更重

要的是从长期来看，为公司进一步理顺管理体系，优化产业布局，推进战略落实，完善治理结构奠定了基础，

也使建立公司内部资源共享、优化资源配置机制，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公司同时还开展顶层设

计研究，对公司各业务单元进行梳理，深入研究行业机会，确定公司战略重点，并针对不同业务单元开展战

略、组织构架、管理模式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广泛讨论，构建顶层设计框架。

（

２

）商业化育种体系进一步完善，科研取得重要进展

１

）报告期内，公司基本完成了全国性立体科研网络平台建设，包括生态测试网、实验基地和育种站。其

中设立水稻育种站

６

个，玉米育种站

７

个；水稻生态测试涵盖南方主要稻作区，

２３

个组合比对照组显著增产，

部分品种表现特别突出；玉米生态测试在东北、华北和黄淮海地区全面展开，测试品种覆盖了黄淮海、东华

北、黑龙江早熟组和西南

４

个玉米品种类型。

２

）公司是中国最早介入生物技术育种领域的种业企业之一，早在

２０１０

年即设立了高标准的长沙生物技

术实验室，拥有国际上最先进的高通量分子检测平台等设备，主要从事分子辅助育种、双单倍体培养、病理

检测、米质分析、基因检测等工作。公司的生物育种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融合已日趋成熟，报告期内获得稳

定抗稻瘟病新株系

３２００

多个。报告期内，公司牵头设立了华智生物，将重点进行骨干亲本重要性状基因的定

位、克隆与保护，特异性状分子标记开发，高通量、工厂化分子检测技术开发，水稻骨干亲本及优异资源表型

鉴定，优势种群研究以及突破性材料创制等方面的工作，有望突破目前国内生物技术育种水平较低的现状。

３

）公司新育成品种更加贴近市场实际需求，实现了商业化育种目标和产业的有效对接，为未来公司品

种多样化和更快推出大品种奠定了基础。报告期内，仅科学院共有

３７

个（次）品种通过各级区试，居全国所有

科研单位和种业企业之首；全年公司共有

１４

个品种通过各级审定；公司自主研发的

２

个新的亲本所配系列组

合在各级区试中增产幅度、抗稻瘟病等能力均表现特别突出。

（

３

）加强集团内部营销理念和经验的交流和分享，品种推广面积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产品毛利率提

升

公司一方面加强集团内部营销理念和经验的交流分享，另一方面改变了以往各产业主体自行打击假冒

伪劣种子的模式，聚合集团资源统一进行假冒伪劣种子打击工作并初见成效，为启动下一步集团内部营销

等资源整合积聚了经验。根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数据，公司杂交水稻品种“

Ｙ

两优

１

号”、“深两

优

５８１４

”推广面积继续排名全国杂交水稻推广面积前列，此外杂交水稻品种“广两优

１１２８

”、“广两优

２０１０

”等

销量快速增长，有成为新一批大品种的潜力；玉米品种“隆平

２０６

”销量持续增速，通过无柜台销售的新模式，

推广总面积超过

１２００

万亩，成为我国推广面积最大的玉米品种之一。随着产品组合结构进一步优化，毛利率

再次提升，其中三家主要子公司隆平种业、安徽隆平、亚华种子毛利率分别比去年提升

５．９８

、

３．５６

、

０．８４

个百

分点。

（

４

）淡出延伸产业、用好资金成效显著

自公司设立以来，根据当时的市场情况和经营需要，公司控股或参股了部分非种业企业。这类投资在一

定时期内为公司打造全产业链、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产生了积极影响，部分投资甚至为公司创造了良好的

投资收益，为处于行业周期低谷的公司补充了利润。但随着行业的变化、公司产业和战略的调整，延伸产业

已不再是公司战略产业，正在逐步退出。报告期内，公司对新疆红安进行了全面的调研，督促其收缩业务单

元，清理内部资产，加快沉淀资产处置，控制生产规模，有效防范了其经营风险；公司还转让了持有的隆康农

资、隆平有机、湖南隆博的部分股权；对经营状况不佳的米业公司、蔬菜公司采取停业措施，注销农化开发分

公司。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因直接设立或投资等方式而增加子公司的情况说明

（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公司出资设立湖南隆平高科非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办妥工商

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

４３０１９３００００５０８８８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００

万

元，公司已出资人民币

２７５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５５％

，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

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

２

）报告期内，公司出资设立农业投资公司，该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

册号为

４３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７４２４２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

范围。

（

３

）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世兴科技出资设立长沙冠西教育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

４３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７２１８１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该公司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２

，

９４０

万元，世兴科技出资人民币

２

，

６４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８９．２％

，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

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世兴科技出资设立湖南隆文传媒有限公司，该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

４３０１０２０００１７９８２５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２６０

万元，世兴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２６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００％

，为全资子公司，故自

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

５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公司出资设立湖南隆平高科种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该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办妥

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

４３０１９３００００５８０９７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根据其章程约定，该子公司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公司和世兴科技认缴全部注册资本，首期出资款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本期将其纳

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

６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安徽隆平出资设立隆平高科种业（美国）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获取企业境外投资证书，注册号为

３４００２０１３０００３２

，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０８．６３

万元，安

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２０８．６３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００％

，为全资子公司，故自该公司成

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

７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安徽隆平出资设立安徽隆平高科小麦研究院，该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

０４００６７

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安徽隆平出资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００％

，为全资子公司，故自该公司成

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２

、报告期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召开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

隆康农资

５０％

股权的事项，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公司收到其全部转让款

４００

万元；转让完成后，公司拥有该公司

４５％

的

股权，不对其构成控制。故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股权转让后隆康农资更名为精

耕稻都商城有限公司。

（

２

）

２０１２

年，祁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了公司控股子公司永州隆平的营业执照，故自

２０１３

年起不再将

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经主管税务部门批准，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九江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办妥税务注销登

记手续；对清算剩余资产进行了分割及账务处理，并在德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清算备案登记，工商注

销登记手续正在办理中。故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江西明月山隆平高科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进行转让处理，转

让后持股比例变为

３５％

，不再控制该公司，故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股权转让后

公司更名为江西隆平有机农业有限公司。

（

５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湖南隆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进行转让处理，转让后持股比例

变为

２０％

，不再控制该公司，故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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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于

2014

年

3

月

26

日

(

星期三

)

上午

9:00

在

长沙市车站北路

459

号证券大厦

10

楼总部会议室召开了第三十六次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4

年

3

月

16

日以传真、电话和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伍跃时先生主

持

,

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

,

实到董事

10

人。董事伍跃时、袁定江、邓华凤、廖翠猛、王道忠、张秀宽

,

独立董事邹定

民、屈茂辉、郭平、任爱胜出席了本次会议

;

董事颜卫彬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

委托董事伍跃时代其出席和

表决。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袁隆平农

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研究审议

,

形成如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赞成票数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审议通过此项

议案。

二、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报告》。

本报告的详细内容见本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8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袁隆平

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

(

全文

)

。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赞成票数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审议通过此项

议案。

三、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本报告的详细内容见本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8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的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

(

摘要

)

及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

(

全文及摘要

)

。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赞成票数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审议通过此项

议案。

四、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本报告的详细内容见本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8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袁隆平

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赞成票数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审议通过此项

议案。

五、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报告》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本公司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225,619,753.81

元

,

资本公积金为

1,955,680,172.16

元。根据实

际情况

,

董事会建议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现金红利

1

元

(

含税

),

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每

10

股转增

10

股。

本公司欢迎广大投资者就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平台

(http://irm.cninfo.com.

cn/szse)

与本公司进行交流沟通。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赞成票数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审议通过此项

议案。

六、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

2014

年

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赞成票数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审议通过此项

议案。

七、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章程的议案》。

1

、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已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实施完毕

,

增发股份于

2014

年

1

月

9

日登记

到账

,

并于次日上市

,

详细情况见本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9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袁

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

本公司拟根据上述情况对《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进行如下修订

:

第六条原为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1580

万元。

修订为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9805

万元。

第十九条原为

:

公司股份总数为

41580

万股

,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

普通股

41580

万股

,

其他种类股

0

股。

修订为

:

公司股份总数为

49805

万股

,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

普通股

49805

万股

,

其他种类股

0

股。

2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中国证监会湖南监管局湘证监公司字

[2014]1

号《关于进一步推进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

本公司拟对《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进行如下修订

:

第一百五十四条原为

:

公司的利润分配决策程序和机制为

:

(

一

)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利润分配预案应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业绩情况、现金流状况和公司经营情

况制订

,

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预案时

,

应当认真研究和

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他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

,

并由独立董事就现金

分红方案出具独立意见。

(

二

)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前

,

公司应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

行沟通和交流

(

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网络、电话、传真、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互动平台等方式

),

充分听取中小

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

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

三

)

公司应切实保障社会公众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权利

,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

可以在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前向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的投票权。

(

四

)

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

,

或者外部经营环境发生变化

,

公司确需调整利润分

配政策的

,

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

,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本章

程的有关规定

;

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

,

应由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意见

,

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

五

)

公司应在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中披露利润分配预案和现金利润分配政策执行情况。若年度盈利但

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

,

董事会应在年度报告中详细说明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的原因、未用于现金利润

分配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

独立董事应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六

)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做出决议后

,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2

个月内完成股利

(

或股

份

)

的派发事项。

修订为

:

公司的利润分配决策程序和机制为

:

(

一

)

公司董事会应结合公司具体经营数据、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阶段及当期资金需求

,

认真研

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等事宜

,

提出年度或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

独立董事须对利润

分配方案发表明确意见。

(

二

)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前

,

公司应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

行沟通和交流

(

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网络、电话、传真、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互动平台等方式

),

充分听取中小

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

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

三

)

公司应切实保障社会公众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权利

,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

可以在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前向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的投票权。

(

四

)

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

,

或者外部经营环境发生变化

,

公司确需调整利润分

配政策的

,

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

,

在提交股东大会的议案中详细说明修改的原因

,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

策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本章程的有关规定

;

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制订或修改

发表独立意见

,

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

上通过。

(

五

)

公司应在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中披露利润分配预案和现金利润分配政策执行情况。若年度盈利但

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

,

董事会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提出现金分红方案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

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还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并公开披露。对于报告期内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

的

,

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时除现场会议外

,

还可以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六

)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做出决议后

,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2

个月内完成股利

(

或股

份

)

的派发事项。

第一百五十五条原为

:

公司应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办法

:

(

一

)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

二

)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除本章程另有规定外

,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

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

且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应当不少于最近三年公司

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公式应当理解为

:

最近三年分配的现金股利总额

/

三年净利润的年均数

≥

30%)

。

(

三

)

公司利润分配可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

,

并积极推进现金分

红。

(

四

)

在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

,

公司原则上每年度进行利润分配。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状

况、现金流状况、发展阶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五

)

公司实施现金分红时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 1

、公司拟分配利润的年度或半年度实现的可供分配

利润

(

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

)

为正值

,

且现金流充裕

,

实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

续持续经营

; 2

、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正值

; 3

、公司无需要股东大会批准的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

出计划等事项

(

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 4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或半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

六

)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连续两年为负数时

,

公司可不进行高比例现金分红

;

公司当年年

末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时

,

公司可不进行现金分红。

(

七

)

公司可以根据年度盈利情况及未来发展需求

,

采取股票股利的方式分配利润。公司董事会在制定以

股票方式分配利润的具体方案时

,

应充分考虑以股票方式分配利润后的总股本是否与公司目前的经营规

模、盈利增长速度相适应

,

并考虑对未来债权融资成本的影响

,

以确保分配方案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

八

)

若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

公司可以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

以偿还其占用的资

金。

修订为

: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

(

一

)

利润分配的原则

公司应实施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

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公司股利分配方案应从公司盈

利情况和战略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

,

兼顾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

,

应保持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制度

,

注

重对投资者稳定、合理的回报

,

但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

不得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

(

二

)

利润分配的形式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在满足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情况下

,

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

,

公司应优先采取现金方式分

配股利

;

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保证公司股本规模和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

,

为保持股本扩张与业绩增

长相适应

,

公司可以采用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

三

)

利润分配的间隔期间

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

,

公司原则上每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后

进行一次利润分配

,

公司董事会也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四

)

现金分红的条件

公司实施现金分红时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

(1)

公司拟分配利润的年度或半年度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

(

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

利润

)

为正值

,

且现金流充裕

,

实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

;

(2)

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正值

;

(3)

公司无需要股东大会批准的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计划等事项

(

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

(4)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或半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连续两年为负数时

,

公司可不进行现金分红

;

公司当年年末资产负债

率超过

70%

时

,

公司可不进行现金分红。

(

五

)

各期现金分红的比例

除本章程另有规定外

,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

且公司

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应当不少于最近三年公司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公式应当理

解为

:

最近三年分配的现金股利总额

/

三年净利润的年均数

≥30%)

。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

安排等因素

,

区分下列情形

,

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

(1)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进行利润分配时

,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

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2)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进行利润分配时

,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

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3)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进行利润分配时

,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

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

六

)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事项的定义

上述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事项是指以下情形之一

:(1)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

(

包括股

权投资、债权投资、风险投资等

)

、收购资产或购买资产

(

指机器设备、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等有形或无形

的资产

)

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次经审计净资产的

30%;(2)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

(

包括股

权投资、债权投资、风险投资等

)

、收购资产或购买资产

(

指机器设备、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等有形或无形

的资产

)

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次经审计资产总额的

20%

。

(

七

)

发放股利的条件

在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且董事会认为公司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股票价格与公司成长性不匹配时

,

公司

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比例的前提下

,

采取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公司在确定以股票方式分配利

润的具体金额时

,

应当充分考虑以股票方式分配利润后的总股本是否与公司目前的经营规模、盈利增长速

度相适应

,

并考虑对未来债权融资成本的影响

,

以确保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

八

)

资金占用现金分红扣除机制

若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

公司可以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

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3

、新增第一百五十六条

:

利润分配信息披露机制

:

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

并在年度报告中对下列事项进行专

项说明

:

(1)

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

;

(2)

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

;

(3)

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

;

(4)

独立董事是否履职尽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

(5)

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

,

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护等。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赞成票数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审议通过此项

议案。

以上第二、三、五、六、七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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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4

年

3

月

26

日上午

11:00

在长沙市车站北路

459

号证券大厦公司总部

10

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4

年

3

月

16

日以

电话和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赵广纪先生召集和主持

,

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监

事

3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过出

席会议的监事认真研究审议

,

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报告》。

本报告的详细内容见本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8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袁隆平

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报告》。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赞成票数占监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审议通过此项

议案。

二、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本公司全体监事一致认为《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程序和

格式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13

年度的经营情况。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赞成票数占监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审议通过此项

议案。

三、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报告》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本公司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225,619,753.81

元

,

资本公积金为

1,955,680,172.16

元。根据实

际情况

,

董事会建议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现金红利

1

元

(

含税

),

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每

10

股转增

10

股。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赞成票数占监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审议通过此项

议案。

四、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本公司全体监事一致认为《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

反映了本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的设立和执行情况。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赞成票数占监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审议通过此项

议案。

以上第一、二、三项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方资金占用和

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

(

证监发〔

2003

〕

56

号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证监发〔

2005

〕

120

号

)

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我们作为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的独立董事

,

本着

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

,

现出具核

查意见如下

:

一、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13,700

万元

,

对外担保总额未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50%,

且所有对外担保均已经履行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决策程序

;

公司

没有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公司持股

50%

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

保

,

亦未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对象提供债务担保。

独立董事:邹定民

屈茂辉

郭 平

任爱胜

签署日期:2014年3月26日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及

201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

我们作为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

司”

)

的独立董事

,

现就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

一

)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的独立意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拥有专业的审计团队

,

严谨敬业

,

对公司的经营情况较为熟悉

,

具备承

担大型上市公司审计的能力。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2014

年度财务及内部

控制的审计机构。

(

二

)

关于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的独立意见

2013

年度

,

公司披露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符合公司薪酬管理相关制度

;

公司制定的《袁隆平

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薪酬管理办法》和《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发放的补充规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现行薪酬的规定。

(

三

)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的意见

2013

年度

,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体系较为健全完善

,

公司内部控制活动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内控相关制度的规定

;

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符合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独立董事:邹定民

屈茂辉

郭 平

任爱胜

签署日期:2014年3月26日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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